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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聘先交工装费
上岗半天被辞退
市民刘先生：这种行为完全是为骗钱

3 月 4 日上午，本报热

线接到市民刘先生举报，反

映在市区开源路与启阳路交

会处有一家劳动中介，以招

聘为幌子骗取“工装费”。

刘先生说，2 月 25 日，

他从网上看到一条“临沂金

泉劳务有限公司”招聘经理

助理的信息，招聘门槛较低，

待遇也不错，便联系了这家

公司进行面试。

“他们让我填了一张个人

信息的表格，又简单询问了几

个问题，整个面试过程大约持

续十几分钟，他们就告诉我被

录用了。”刘先生说。

之后，面试官又提出，

公司要求员工统一着装，

让刘先生缴纳 380 元工装

费。急于找到工作的刘先

生当场就交了这部分钱，

面试官告诉他，“服装三天

后可以做好，具体哪天上

班，我们再通知你。”

2 月 27 日，刘先生接

到公司打来的电话，告诉他

衣服已经做好了，让他第二

天就来报到上班。28 日一
早，刘先生按时来到公司，

换上工作服后，被安排到了

一个单独的办公室。工作人

员拿来了一个文件夹，要求

刘先生当天必须将里面内

容全部记下。

到了下午，一名工作

人员来到办公室，抽查刘

先生记的情况，问了几个

问题，刘先生没有答对，工

作人员告诉他，“看来你无
法胜任这份工作。”之后，

刘先生就被辞退了。

“那个文件夹里面装
的都是各家公司的招聘信

息，有几十页，而且内容都

以数字为主，极容易记混。

他们的做法完全就是刁难

人！”刘先生告诉记者。

刘先生当场提出，归

还工作服，要求公司退还
380 元工装费。但公司经

理以“服装是量身订做的，

别人穿不合适”为由，拒绝

了刘先生的要求。

“他们还说是根据我
的身材量身订做的，实际
上裤腰肥得能塞进俩拳

头。他们的行为完全就是

为了骗钱！”刘先生说，那身

工作服质量实在太差了，根

本不值 380 元钱。

记者按照刘先生说的地

址来到位于开源路与启阳路

交会处的一座大楼，大楼的

门口挂着很多单位的牌子，

却没有“金泉劳务有限公

司”，一直走到大楼的五层，

才看到墙上挂着一块“临沂
金泉劳务派谴有限公司欢迎

您”的标语牌。

记者装作要应聘经理助

理走进该公司的办公室，里

面正坐着两三个前来面试的

求职者。

负责面试的是一名姓张

的经理，她一上来就向记者

索要身份证，记者说“忘了

带”。之后她便询问年龄、学历

等一些简单问题。然后拿出一
张表格，让记者填写。

记者填好表格后，张经

理问，“你的记忆能力怎么

样？按我们的要求一天必须

记下 20 条用人单位的招聘

信息，你能做到吗？”记者回

答，“我觉得我可以！”

在交谈过程中，张经理

对于工作薪酬等问题只字未
提。在记者的询问下，她才

说，经理助理的试用期工资
1300 元，试用期满后工资为
1800 元，另外有 300 元补贴。

过了一会，换了一名

朱经理继续面试，又将张经

理刚才所说的重复了一遍。

“我们公司还有一个

工装费的问题，刚才张经

理有没有给你讲……”朱

经理话锋一转，“按公司要
求，员工必须着工作服，这

部分费用要由个人来承担

的，一套 380 元，工作半年

后，钱会再退给你，有没有

问题？”

记者表示同意后，被

朱经理带到旁边的隔断

内，由一名姓程的经理负

责量腰围、肩宽。量完后，

程经理让记者交纳 380 元

的工装费，记者说“身上只

装了 30 块钱”，程经理笑笑

说道，“那就带多少交多少

吧！这部分钱算是押金，我

们现在就给服装厂下订单，

明天你再来将余款补齐。”

记者当即表示不愿意
交押金，几经商量后，程经

理让记者过三天将 380 元

工装费连同本人的身份证

复印件和两张照片送到公

司。

记者问道，“刚才说的

每天必须记下 20 条用人

信息，是不是还有人要检
查？如果检查记不住怎么

办？”

程经理不愿回应这个

问题，在记者的再三追问

下，程经理才回答，“如果记

不住，就说明你无法胜任这

份工作，公司会解聘你。”

“那这工装费能不能

退？”

“肯定不能退了！这衣
服是按你的尺寸做的，做出

来就是你的了。”程经理说。

文/片 记者 张斌

本报 3 月 9 日讯
(记者 孙贵坤 周磊

通讯员 颜迪 )“你来看

看，恶心不恶心？果粒橙饮
料里竟然悬浮着黑色不明

物体。”3 月 9 日，市民王

先生拨打本报 3·15 维权

热线反映，一瓶果粒橙让

他郁闷了一个星期。

在临沂人民广场，记

者见到了王先生带过来的

果粒橙，饮料瓶里面的上

部悬浮着一个大小类似葡

萄干的物体，呈黑褐色，近

距离观察，三、四根银白色

的细丝附着在物体上，并
随着饮料的晃动而起伏。

瓶盖显示的生产日期为
2010 年 12 月 31 日。

“3 月 1 日，我在广场

附近一快餐店购买的这瓶

美汁源果粒橙，拿到手里

才发现瓶内有一块不明物

体。”王先生说，为保留证

据，没有将饮料瓶打开。

王先生想为自己讨个

说法，“我打 114 查到中粮

可口可乐饮料(山东)有限

公司的电话，对方称，应该

是代加工厂的问题，并提

出要赔偿 10 瓶果粒橙。”

王先生说，3 月 2 日，厂方

又提出要把这瓶果粒橙先

带回去检测。

“可是今天，我再次打

电话给他们，他们变卦了，

不提检测和赔偿的事了，

让我自己看着办。”王先生

说，厂家的做法让他很失

望。

9 日下午，记者联系

上了该饮料生产公司临沂
分公司市场部的马主任，

她称，已经收到这位消费

者的投诉，而且已经见过

消费者和他购买的产品。

他们愿意积极协调，并提出

送给王先生 10 瓶合格产品

作为解决方式。但对方不同

意把出了问题的果粒橙交

给公司检测，也不同意接受

公司的处理意见。

“按照规定，我们首先

要检测一下，以确定这瓶

饮料是不是我们公司生产
的，并且要找到出现问题

的具体原因。”马主任同时

也强调自己的说法不能代

表公司。

随后，记者致电中粮

可口可乐饮料(山东)分公

司。该公司外事部吴主任

与其临沂分公司马主任的

说法基本一致。并称公司

对于这位消费者的事情非

常重视，希望按消协相关

规定的 1 比 10 的比例给

这位消费者赠送饮料。

到公司面试，简单的几个问题后，面试官告诉你已经被录用，然后让你缴纳 380 元工装费。上班
第一天，公司找借口称“你无法胜任这份工作”，将你解聘，而之前所交的“工装费”不予退还。

近日，记者接到受骗者举报后，暗访了这家中介公司，短短的十几分钟面试，记者就成功应聘为
公司的经理助理。

饮料未开封

咋有黑褐色悬浮物
厂方：可赔偿10瓶同款饮料

市民举报：380元买了身工装

记者暗访：轻松应聘成为经理助理

本报“天天 3·15”栏目诚征消费维权线索，欢迎读

者拨打消费维权热线：13953977136，0539-8966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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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介公司设在五楼的欢迎标语牌。


